

	立法院第8屆第4會期第13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本院民進黨黨團、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「鑒於國營事業帶頭漲價，台電公司再度於今年10月調漲電價，中油公司於11月調漲桶裝瓦斯（液化石油氣）及天然氣價格，而有家庭用桶裝瓦斯突破千元之情事；12月『油氣雙漲』，不僅調高各式汽、柴油價格，還持續調漲瓦斯價格，創下桶裝瓦斯價格歷史新高。國營事業台灣中油公司自去年8月起至今年12月業累積8次調漲瓦斯價格後，桶裝瓦斯已較去年7月調漲了39.30%；如與2008年5月的瓦斯價格比較，已調漲至1.4倍之多；如再從消費者物價指數（CPI）中燃氣類分類指數的變化來看，2008年5月指數為89.24，今年11月為115.59，分類指數上漲了26.35，遠遠高於總體物價指數。在桶裝瓦斯創下歷史新高後，中油公司相關主管甚至還說「過年前後再調漲的機率很大」！馬政府此等放任中油公司帶頭漲價，與國營事業管理法所定國營事業應「以便利人民生活為目的」大相悖離。本院基於穩定物價與維護人民生計，於去年12月通過決議要求政府應將痛苦指數、實質薪資等經濟指標納入天然氣、瓦斯價格調整機制，但迄今經濟部仍置若罔聞。為免瓦斯持續上漲造成物價飛漲及弱勢家庭支出負擔更形加重，爰提請本院作成如下決議：「針對民生用瓦斯、天然氣之氣價，嚴正要求：1.政府應依立法院決議將痛苦指數、實質薪資等經濟指標納入調價機制，不應放任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恣意調漲家庭用瓦斯、天然氣價格等；2.政府應秉持照顧庶民基本生活所需，儘速調降家庭用桶裝瓦斯價格；3.政府應於一週內提出『桶裝瓦斯弱勢補助方案』，讓弱勢民眾得以維持經濟生活上之安定。」案，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５３－５６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吳秉叡

	中華民國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─營業及非營業部分）─協商後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５６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

	修正就業服務法第二十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四十條、第四十六條、第五十四條、第五十六條、第五十八條、第六十條、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七條至第六十九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５７－１０４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教師法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０４－１０７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大學法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０７－１１２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大學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１２－１１７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大學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─不予修正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１７－１２１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大學法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─不予修正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２１－１２４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大學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２４－１３２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草案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３２－１５０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「北太平洋公海漁業資源養護與管理公約」及「捕魚實體參與文書」─通過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５０－２４６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民法第四百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４６－２５１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教師法第二條及第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─交黨團協商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５１－２５４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


